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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中铭

日前，针对媒体报道个别股票有“大

V”配合“庄家”出货，忽悠式荐股，投资

者接盘后股价暴跌损失惨重等现象，证

监会发布风险警示，提醒投资者务必提

高警惕，保持理性投资心态，以免上当

受骗。

“大V”忽悠投资者配合“庄家”出货的

“戏法”，其实并不陌生。早期“庄家”或者

大资金、大机构抛售手中的筹码，主要利用

某些股市名家在杂志或报纸上进行鼓吹后

完成，后来又出现在电视节目上，如今又打

起了互联网的主意。2018年5月，中国证

监会曾没收廖英强4300余万元违法所得，

并处以 8600 余万元罚款。原因就是其利

用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在其微

博、博客上公开评价、推荐股票，并在推荐

前使用其控制的账户组买入相关股票，在

荐股后的下午或次日集中卖出。总之，无

论是提前建仓，忽悠投资者高位抢筹，完成

出货，还是利用资金优势拉升股价，再忽悠

投资者高位接盘，操作手法没变，只是载体

发生了变化。

网络时代，“大V”拥有众多粉丝，能够

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其荐股，粉丝及其他

投资者也更容易上当。对于“庄家”而言，

利用“大V”来忽悠粉丝或投资者，操作简

单，成本低廉，且效果良好。事实上，无论

是“大V”也好，还是网络上其他方面的荐

股也好，证监会与沪深交易所曾多次进行

风险警示。然而，仍有不少投资者被继续

诱骗。因此，对于“大V”“庄家”等联合诱

骗投资者的违规违法行为，亟需对其严厉

惩治。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惩治诱骗投资者

高位接盘的违规违法行为，仅仅只有监管

部门风险警示的单打独斗方式，显然是远

远不够的。要对网络违规荐股、忽悠式荐

股行为产生震慑。一定要采用组合拳多方

发力，才能达到目的。

首先，证监会应与网络监管机构、相关

部门或单位、相关互联网平台建立合作机

制，为从严监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大

V”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忽悠投资者的行

为，本身涉嫌违规或违法，基于此，在查清

事实后，监管机构或相关平台理应永久关

闭“大V”的帐号，这亦是其应该付出的基

本代价。

其次，对于利用QQ群、直播间、微信

群、论坛等荐股的“老师”，可通过网络实名

制进行应对。网络上的某些人打着老师、

专家、高手等的旗号，以传授炒股经验、培

训炒股技巧为名，非法荐股并收取名目繁

多的各种费用等。实行网络实名制，要求

相关“名师”露出真容，既可产生威慑效果，

也有利于追究违规人员的责任。

最后，要倡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

理念，理性投资。A股市场的一些投资者

存有浮躁的心态，期望股票天天涨停板、

赚快钱；更有部分投资者热衷于内幕消

息，热衷于跟庄操作。这种心理最容易为

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从而付出惨重代价。

投资者只有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理性投

资，才会在面对“大V”忽悠时能做出正确

判断。

不得不说的是，对显露出“庄家”操纵

市场等迹象的情况，监管部门务必要迅

速介入，及时核查清楚，才能帮助投资者

止损。这需要监管部门利用大数据系

统对相关账户进行严密监控。一旦确认

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务必严惩，并根据刑

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启动司法程

序，让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

不许“甩锅”
山东省纪委监委近日出台工作方案，建立纠治

省直部门加重基层负担、搞责任甩锅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直通车”机制，通过上下直通联动，深

挖细查表现在基层而基层又反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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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付子女的经济帮助，是

理所当然的赠与，还是一种借贷？

近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法院

对一起老人向子女索要经济帮助

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决被告

段某给付其岳父岳母借款本金

11.1万元。

现实中，不少父母会给予成年

子女一定的经济帮助，如子女买房

时资金不够，父母会从积蓄中拿出

部分钱帮孩子实现“安居梦”。又

如，一些成年子女生活陷入困顿，

父母不忍心孩子受穷，也会进行经

济帮助。

父亲节这天，很多成年子女在

会感谢父亲给予自己的帮助，包括

经济帮助。父母和子女之间是血

浓于水的关系，父母一般不会主动

索回给予子女的经济帮助，有的子

女会还父母钱，有的则不会还钱，

但引发的纠纷并不多。

不过，大庆市高新区法院的上

述判案显示，父母经济帮助成年子

女也可能引发纠纷，甚至升级为法

律诉讼。此案中，老人的女儿在世

时从父母处拿钱，女儿去世后父母

向女婿索钱，这是比较特殊的情

况，更多的是父母与子女因关系恶

化引发的纠纷或诉讼。

所以，对于父母经济上帮助成

年子女应有理性认识。一方面，法

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和不能

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抚养义务，对已

成年且能够独立生活的子女，父母

没有法定抚养义务。另一方面，司

法机关会支持父母的正当诉求。

虽然父母经济帮助成年子女大多

没有契约，或者说未明确是借款还

是赠与，但如果父母有证据证明存

在借贷关系，法院就会支持父母拿

回本就属于自己的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庆市高新

区法院的上述判案具有积极的普

法意义。虽然父母与子女属于亲

情关系，这种关系一般不会破裂，

但也会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破裂，

我们只有意识到父母与子女在血

缘关系之外还可能存在法律纠纷，

才能避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为

“钱”而出现恶化。

不少人认为父母在经济上帮

助成年子女理所当然，是父母对子

女应尽义务的延伸，这是一种传统

的、没有现代法律意识的观念。由

于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

很多父母变成孩子的“银行”，一些

成年子女变成“啃老巨婴”。虽然

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啃老”终归

不是好现象，一些地方已立法明确

禁止“啃老”。

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上纠正

“啃老”现象。有人认为，父母经济

帮助成年子女是理所当然，这其实

是“啃老”观念在作怪，即认为“啃

老”是正常现象。实质上，“啃老”

既增加父母经济负担，也让子女容

易养成懒惰习惯。

需要认识到，父母与子女在某

些方面也是甲方乙方的法律关系，

父母与子女之间涉及钱的问题，最

好也能立字据作为凭证，这么做虽

然一些人不太容易接受，但这是减

少纠纷的好办法。同时，这也有助

于我们成为诚实守信的社会人。

施芳

网络时代，如何更好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久前，中

国互联网协会发布《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倡议书》，倡导全

社会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研究显示，2019年我

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75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1%。然而，网络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巨额打赏主播、受不良信息侵害等现象的发生，值

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网络空间也是公共空间，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法律的规

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在网络游戏、网络直播中支出与

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

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是对家庭合法财

产的保护，更体现着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只有

将未成年人保护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各个环节，才

能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在引导未成年人安全上

网方面责无旁贷。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同时充分了解未成年

人身心成长规律，在爱与尊重的前提下引导孩子，会比直接断

网、没收手机等生硬的干预方式更加有效，也更有利于培养孩

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少年儿童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把安全上网纳入

课堂教学刻不容缓。网络信息庞杂、泥沙俱下，未成年人很难

辨别其中优劣、真伪，这也是网络诈骗、网络沉迷等问题发生

的根源之一。在此背景下，以课堂教学来培养孩子良好的上

网习惯，增强甄别网络信息的能力，尤为重要。有调查显示，

不少学校开设的网络课程过于偏重技术指导，缺乏实用性，甚

至与未成年人日常生活存在脱节，亟待进一步丰富、完善。我

们呼吁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加强以健康上网为主题

的课程建设，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企业也要担

起责任。近日，北京市将根据《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已批准上线运营游戏的内容监管，对

有问题的产品坚决下架，同时加强游戏内容把关，坚决抵制和

清除涉黄涉赌涉暴、任意篡改历史、传播错误价值导向等违法

违规行为。相关企业尤须引起重视，在商业利益面前，一定要

守住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底线，在推出优质产品和服务

的同时，也要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近年来，网络服务

提供商纷纷推出“青少年模式”“防沉迷系统”，类似的举措多

多益善。

一个国家孩子的面貌，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多方协

同、综合施策，我们才能筑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防火墙”，

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打造健康的网络空间。这不仅是在守

护一个个孩子，也是在守护我们国家的未来。行动起来，就从

当下开始。

严防“割韭菜”，亟需重拳整治忽悠式荐股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惩治诱骗投资者高位接盘的违规违法行为，仅仅只有

监管部门风险警示的单打独斗方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要对网络违规荐股、

忽悠式荐股行为产生震慑。一定要采用组合拳多方发力，才能达到目的。

共同守护孩子上网的清朗空间

多方协同、综合施策，我们才能筑起保护未成年

人的网络“防火墙”，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打造健康

的网络空间。

“父母经济帮助子女应偿还”判案的普法价值
不少人认为父母在经济上帮助成年子女理所当然，是父母

对子女应尽义务的延伸，这是一种传统的、没有现代法律意识

的观念。


